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化學品運作管理流程(110.05)附件一 

 

化學品請購 

核對環保署公告之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一覽表 

一般化學物質 

按學校採購程序請購，並請

廠商提供「安全資料表」

(SDS)」 

學校已經有核可文件 

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請

構同意書，檢附相關文件及

廠商提供支安全資料表(SDS) 

學校無核可文件 

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請

構同意書，檢附相關文件及

廠商提供支安全資料表(SDS) 

審查 

向環保局提出申請，

經環保局核可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請購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送達

運作場所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場所管理 

1. 實驗室門口貼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中英

文標示。 

2. 毒化物貯存處上所管理。 

3. 毒化物盛裝容器、包裝上，張貼危害警告標示。 

4. 實驗室備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清單及安全資料表(SDS) 

5. 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時，依其成分及含量，逐日將

運作量填報於《教育部化學品管理及申報系統》，每年 1

月、4月、7月及 10月份十日前，確認前三個月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量無誤。 

審查 

審查 

各
實
驗
室 

環
安
組 

毒
化
物
運
作

管
理
委
員
會 

各
實
驗
室 

Y N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